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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三○五○五○號


茲增訂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增訂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
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　　本法施行前，行政機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訂定之命令，須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期失效。
前項期間屆滿前一個月，行政院認有必要，經立法院同意後，得以命令延長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三○七一五○號


茲增訂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十二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及第四十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經濟部部長　林信義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增訂第十二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及第四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各級政府為本條例之施行，應設置或指定機構輔導之。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為達成本條例目的，應就左列事項，採取適當之輔導或獎勵措施︰
一、巿場之調查及開發。
二、經營合理化之促進。
三、相互合作之推動。
四、生產因素及技術之取得與確保。
五、人才之培育。
六、其他有關中小企業之創辦或健全發展之事項。
主管機關研擬前項政策、法規、措施時，除應促進小規模企業經營之改善與發展外，在金融、稅制及其他有關方面，不得有不公平之待遇。
中央主管機關就前二項之實施情形、檢討結果及未來展望，應於每年度終了發布中小企業白皮書，並書明用於中小企業之所有資源。
第十一條　　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得視中小企業發展特性之需要，擬定輔導計畫，並編列預算負責執行。
地方主管機關為前項輔導計畫之推行，得向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申請補助，或協助中小企業取得專案融資。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辦理本條例之輔導業務，應視需要，聯合或委託公私立研究服務機構、金融機構、信用保證機構、貿易促進機構、工商業團體或其他機關團體共同辦理，並分別建立財務融通、經營管理、生產技術、研究發展、資訊管理、工業安全、污染防治、巿場行銷、互助合作及品質提升等輔導體系。
前項輔導體系之建立及輔導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十二條之一　　各級政府於制（訂）定或修正與中小企業有關之法規時，應衡量中小企業之經營規模及特性，以利中小企業遵行。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討與中小企業有關之法規，評估中小企業適應能力及對中小企業之影響，於年度終了三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檢討報告。
第十三條　　為充裕中小企業資金，中央主管機關應協調有關金融機構、信用保證機構，加強對中小企業融資、保證之功能。
為充裕銀行法第十二條第四款經政府核准設立，並經中央財政主管機關認可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機構之資金，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捐助該機構，金融機構亦應配合捐助。
前項各金融機構捐助之總額，得視需要逐年增加至總捐助額百分之三十五，由中央財政主管機關依其送保金額與逾期比率及代位清償金額，對企業授信餘額、淨值、盈虧情形及已捐助金額等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主動協助中小企業取得銀行貸款，並將年度執行成果報告送立法院。
第四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三○九二四○號


茲將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減）預算，以融資調度比較分析表、歲出政事別追加（減）預算總表暨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總表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中央政府總預算
融資調度比較分析表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備註
	
	附註：依據預算法第六條規定，自本次預算起，歲入不包括公債及賒借收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歲出不包括債務還本，而改列於本表。
本次追加(減)預算案，歲出追減261億2,380萬2,000元，追加1,061億2,380萬2,000元，淨計追加800億元，以發行公債800億元，予以彌平。

	
	合　　　計
	329,123,893

193,391,602

522,515,495

468,000,000

54,515,495
	

	
	追加(減)預算數
	80,000,000

—
80,000,000

80,000,000

—
	

	
	原預算數
	249,123,893

193,391,602

442,515,495

388,000,000

54,515,495
	

	
	項　　　　　目
	1、 歲入歲出差短
2、 債務還本
3、 尚須融資調度數
　發行公債
　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出政事別追加(減)預算總表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合　　　　　　　計
	百分比
	100. 0

—100.0

3.5

—14.3

—0.1
	0.0
	1.8
	—1.4

0.0
	0.2
	—5.3

—0.1
	—0.2
	1.5
	—3.6

0.0
	—2.4

0.0
	—0.8

	
	
	金　　　額
	106,123,802

—26,123,802

3,729,373

—3,737,412

—23,723
	—12,595
	1,913,591
	—356,908

—7,805
	226,289
	—1,396,254

—32,617
	—42,277
	1,580,342
	—940,842

218
	—624,629

8,933
	—200,308

	
	資　本　門
	55,550,223

—10,685,354

1,314,186

—423,215

—48
	—139
	256,444
	—27,612

—3,033
	23,433
	—146,144

—200
	—15,000
	1,031,865
	—109,248

—
	—23,874

2,444
	—97,917

	
	經　常　門
	50,573,579

—15,438,448

2,415,187

—3,314,197

—23,675
	—12,456
	1,657,147
	—329,296

—4,772
	202,856
	—1,250,110

—32,417
	—27,277
	548,477
	—831,594

218
	—600,755

6,489
	—102,391

	
	科　　　　　　目
	名　　　　稱
	合　　　　計
(一般政務支出)

政權行使支出
	國務支出
	行政支出
	立法支出
	司法支出
	考試支出
	監察支出
	民政支出
	外交支出
	財務支出
	

	
	
	款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出政事別追加(減)預算總表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合　　　　　　　計
	百分比
	0.0

—0.3

2.8

—9.5

2.8

—9.5

16.2

—16.8

15.4

—6.3

0.0

—7.3

0.8

—3.3

24.2

—39.6

9.7

—6.0

7. 1

—6.7

7.0

—25.4

	
	
	金　　　額
	—9,269

—90,185

2,967,267

—2,474,138

2,967,267

—2,474,138

17,216,744

—4,398,799

16,390,723

—1,639,794

4,380

—1,904,503

821,641

—854,502

25,645,928

—10,351,247

10,334,169

—1,578,503

7,557,500

—1,738,063

7,444,441

—6,628,179

	
	資　本　門
	—
—
2,008,471

—266,112

2,008,471

—266,112

16,276,822

—1,128,818

15,812,192

—534,249

—
—212,368

464,630

—382,201

17,802,055

—8,611,182

9,488,587

—628,250

1,228,367

—1,620,555

6,929,731

—6,347,230

	
	經　常　門
	—9,269

—90,185

958,796

—2,208,026

958,796

—2,208,026

939,922

—3,269,981

578,531

—1,105,545

4,380

—1,692,135

357,011

—472,301

7,843,873

—1,740,065

845,582

—950,253

6,329,133

—117,508

514,710

—280,949

	
	科　　　　　　目
	名　　　　稱
	邊政支出
僑務支出
(國防支出)
國防支出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教育支出
科學支出
文化支出
(經濟發展支出)
農業支出
工業支出
交通支出


	
	
	款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出政事別追加(減)預算總表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合　　　　　　　計
	百分比
	0.3

—1.6

49.7

—4.4

2.7

—0.7

45.9

—0.1

0.2

—2.5

0.0

—0.2

0.8

—1.0

2.0

—1.8

1.1

—1.5

0.9

—0.3

—3.8

—3.8

	
	
	金　　　額
	309,818

—406,502

52,691,591

—1,151,188

2,833,568

—177,703

48,669,262

—13,473

256,318

—649,615

41,542

—60,793

890,901

—249,604

2,099,855

—473,946

1,168,539

—389,399

931,316

—84,547

—980,700

—979,658

—

	
	資　本　門
	155,370

—15,147

16,546,860

—26,834

—
—270

16,067,419

—
251,818

—600

19,868

—750

207,755

—25,214

841,585

—229,193

841,585

—227,203

—
—1,990

—
—

	
	經　常　門
	154,448

—391,355

36,144,731

—1,124,354

2,833,568

—177,433

32,601,843

—13,473

4,500

—649,015

21,674

—60,043

683,146

—224,390

1,258,270

—244,753

326,954

—162,196

931,316

—82,557

—980,700

—979,658

	
	科　　　　　　目
	名　　　　稱
	其他經濟服務支出
(社會福利支出)

社會保險支出
社會救助支出
福利服務支出
國民就業支出
醫療保健支出
(社區發展環境保護支出)
環境保護支出
社區發展支出
(退休撫卹支出)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款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出政事別追加(減)預算總表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合　　　計
	百分比
	0.0


	0.0

－8.9
	－

	－8.9


	0.0


	1.7

－0.9
	－

	－

	1.7

－0.9
	－

	
	
	
	
	

	
	
	金　　額
	－1,042


	12,800

－2,325,077
	－

	－2,325,077


	12,800


	1,760,244

－231,295
	－

	－

	1,760,244

－231,295
	－

	
	
	
	
	

	
	資本門
	－

	－
－
	－

	－

	－

	760,244

－
	－

	－

	760,244

－
	－

	
	
	
	
	

	
	經常門
	—1,042


	12,800

－2,325,077
	－

	－2,325,077


	12,800


	1,000,000

—231,295
	－

	－

	1,000,000

—231,295
	－

	
	
	
	
	

	
	科　　　　　　目
	名　　　　稱
	退休撫卹業務支出
	(8.債務支出)


	債務還本支出

	債務付息支出

	還本付息事務支出
	(9. 一般補助及其他
支出)
	專案補助支出

	平衡預算補助支出
	其他支出

	第二預備金

	
	
	
	
	

	
	
	款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總表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合　　　　　　　計
	百分比
	100.0

—100.0
	—0.1


	—0.5


	4.0

—4.5
	0.0


	0.1

—3.2
	—0.1


	—0.2


	38.4

—11.5
	0.0

—2.3
	2.8

—12.1
	0.0

—9.7
	15.5

—6.9
	0.2

—2.2
	2.9

—3.1

	
	
	金　　　額
	106,123,802

—26,123,802
	—23,723


	—134,419


	4,195,600

—1,186,224
	—7,805


	65,013

—844,199
	—37,799


	—42,277


	40,746,138

—2,996,810
	218

—609,058
	2,967,267

—3,172,565
	21,733

—2,525,385
	16,403,022

—1,800,000
	161,276

—574,455
	3,070,371

—817,867

	
	資　本　門
	55,550,223

—10,685,354
	—48


	—139


	1,393,458

—256,855
	—3,033
	－
—115,885
	—200


	—15,000


	1,346,318

—1,864,181
	－
—23,874
	2,008,471

—266,112
	2,444

—97,917
	15,824,491

—580,745
	23,433

—30,259
	2,522,931

—93,707

	
	經　常　門
	50,573,579

—15,438,448
	—23,675


	—134,280


	2,802,142

—929,369
	—4,772


	65,013

—728,314
	—37,599


	—27,277


	39,399,820

—1,132,629
	218

—585,184
	958,796

—2,906,453
	19,289

—2,427,468
	578,531

—1,219,255
	137,843

—544,196
	547,440

—724,160


	
	科　　　　　　目
	名　　　　稱
	合　　　　　計

	國民大會主管

	總統府主管

	行政院主管

	立法院主管

	司法院主管

	考試院主管

	監察院主管

	內政部主管

	外交部主管

	國防部主管

	財攻部主管

	教育部主管

	法務部主管

	經濟部主管


	
	
	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中央政府總預算
歲出機關別追加(減)預算總表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合　　　　　　　計
	百分比
	7.3

—24.5
	0.0


	—0.4


	0.2

—2.0
	—3.3


	—0.2


	6.9

—4.4
	0.0

—0.4
	3.5

—0.9
	1.1

—0.6
	15.6

—6.7
	－

	1.7


	－

	

	
	
	金　　　額
	7,698,441

—6,397,864
	—9,521


	—104,869


	248,318

—531,235
	—855,370


	63,759


	7,288,623

—1,148,549
	29,542

—110,923
	3,724,469

—227,371
	1,168,539

—161,789
	16,574,988

—1,739,966
	－

	1,760,244


	－

	

	
	資　本　門
	7,083,731

—6,233,048
	－

	－

	248,318

－
	—12,615


	—1,253


	6,927,541

—559,970
	19,868

—850
	207,755

—25,484
	841,585

—26,240
	16,339,635

—477,939
	－

	760,244


	－

	

	
	經　常　門
	614,710

—164,816
	—9,521


	—104,869


	－
—531,235
	—842,755


	—62,506


	361,082

—588,579
	9,674

—110,073
	3,516,714

—201,887
	326,954

—135,549
	235,353

—1,262,027
	－

	1,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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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任命陳嘉興為桃園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蔡長山為臺南市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局長，陳木水、莊和雄、李健興為宜蘭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局長，邱宏俊為簡任第十職等秘書，簡坤永、洪賢德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陳大倫為嘉義市稅捐稽徵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廖宜廷為臺南縣議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張文祥為雲林縣政府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洪國勳為基隆市政府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林漢堂為彰化縣政府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方瑞利為澎湖縣政府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許能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　琪、蕭如君、楊淑娟、王怡萍、侯俊吉、陳榮泰、陳靜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世豪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鴻嵩、張素嘉、陳煥新、林耿樟、葉素真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邱佩君、賴秋蘭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任命高法鵬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巿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常紀烈為太平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孫定華為花蓮榮譽國民之家簡任第十一職等副主任，歐來成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總經理，張崇燿、黃申伯為簡任第十一職等副總工程司，侯芳松為臺北捷運第二施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工程司，林英嵐為營建事業一部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工程司，張順忠為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曹和明為簡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劉崇倫為營建事業二部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派翁世樑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簡派第十二職等副總經理，閻克義為簡派第十職等室主任。
派張天和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室簡派第十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蔡淑芬為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研究員，鄭若瑟為草屯療養院簡任第十職等副院長。
任命吳理國為國家文官培訓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王源寶為基隆市稅捐稽徵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邱德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范鳳娥、林鴻儒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几月、王作仁、張晞雁、林玉琇、朱金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靜玟、林潔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玉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玉玲、張鳳娟、周雅蘋、戴美華、尤秋香、張淑玲、簡玉猜、鍾艷惠、謝文龍、趙秀香、李淑媛、邱儷蘋、陳碧桃、蘇榮松、吳翠雲、莊秀里、陳治、劉桂芬、楊英碧、黃茲瓘、鄭惠珍、王惠華、梁秀雲、陳秀蓉、李瓊琬、林玓禧、林麗珠、林素婕、吳滿玉、林碧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賴長華、邱峋鈞、許俊凱、高瑞卿、曾喜育、楊剛顥、曾麗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何維敦、黃能才、黃俐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雅俐、黃兆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江文彬、林杉、王暉鐘、翁敬三、吳麗麗、林璧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羅志峰、周紫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方冠權、黃俊榮、陳慶昌、劉丁元、童淑貞、陳慧容、陳郁青、鄒敦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榮華、蔡金花、李慧玲、許淑珍、劉彥含、徐美蓉、洪麗雅、謝富森、何怡慧、黃莘雅、潘柏榮、羅慧芳、曹海琴、古秀梅、蘇玫如、林婉怡、呂寶玲、范寬裕、徐璃、王雅君、黃雅琪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華總二榮字第八九○○二九二二二○號


茲授予財團法人嘉義縣私立聖心教養院創辦人瑞士聯邦蒲敏道紫色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外交部部長　田弘茂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華總二榮字第八九一○○二三四三○號


茲特頒臺北縣汐止市鄰長黃崇邦先生「義行可風」匾額一方。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張俊雄
	
	﹏﹏﹏﹏﹏﹏﹏

	
	專載

	
	﹏﹏﹏﹏﹏﹏﹏


總統頒授嘉義縣私立聖心教養院創辦人瑞士籍蒲敏道神父「紫色大綬景星勳章」典禮
總統於本（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五時，在總統府三樓總統會客室頒授嘉義縣私立聖心教養院創辦人瑞士籍蒲敏道神父「紫色大綬景星勳章」，以表彰其多年對我國社會及人民所作之奉獻。授勳時，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副秘書長陳哲男、內政部常務次長林中森、總統府第三局局長許志仁、天主教台北主教團秘書長吳終源神父、嘉義教區秘書長蒲英雄神父、教養院代院長劉振旺及院方修女等人在場觀禮。
	
	﹏﹏﹏﹏﹏﹏﹏

	
	公告

	
	﹏﹏﹏﹏﹏﹏﹏


內政部核准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
	
	
	
	
	
	
	
	
	
	
	
	
	
	
	
	
	
	
	
	

	
	
	
	
	
	
	
	
	
	
	
	
	
	
	
	
	
	
	
	

	
	
	
	
	
	
	
	
	
	
	
	
	
	
	
	
	
	
	
	

	
	
	
	
	
	
	
	
	
	
	
	
	
	
	
	
	
	
	
	

	
	
	
	
	
	
	
	
	
	
	
	
	

	
	
	
	
	
	
	
	
	
	
	
	
	
	
	
	
	
	
	
	

	
	
	
	
	
	
	
	
	
	
	
	
	
	
	
	
	
	
	
	

	
	
	
	
	
	
	
	
	
	
	
	
	
	
	
	
	
	
	
	

	
	
	
	
	
	
	
	
	
	
	
	
	
	
	
	
	
	
	
	

	
	
	
	
	
	
	
	
	
	
	
	
	
	
	
	
	
	
	
	

	
	
	
	
	
	
	
	
	
	
	
	
	
	
	
	
	
	
	
	

	
	
	
	
	
	
	
	
	
	
	
	
	
	
	
	
	
	
	
	

	
	
	
	
	
	
	
	
	
	
	
	
	
	
	
	
	
	
	
	

	
	
	
	
	
	
	
	
	
	
	
	
	
	
	
	
	
	
	
	

	
	
	
	
	
	
	
	
	
	
	
	
	
	
	
	
	
	
	
	

	
	
	
	
	
	
	
	
	
	
	
	
	
	
	
	
	
	
	
	

	
	
	
	
	
	
	
	
	
	
	
	
	
	
	
	
	
	
	
	

	
	
	
	
	
	
	
	
	
	
	
	
	
	
	
	
	
	
	
	

	
	
	
	
	
	
	
	
	
	
	
	
	
	
	
	
	
	
	
	

	
	
	
	
	
	
	
	
	
	
	
	
	
	
	
	
	
	
	
	

	
	
	
	
	
	
	
	
	
	
	
	
	
	
	
	
	
	
	
	

	
	
	
	
	
	
	
	
	
	
	
	
	
	
	
	
	
	
	
	

	
	
	
	
	
	
	
	
	
	
	
	
	
	
	
	
	
	
	
	

	
	
	
	
	
	
	
	
	
	
	
	
	
	
	
	
	
	
	
	

	
	
	
	
	
	
	
	
	
	
	
	
	
	
	
	
	
	
	
	

	
	
	
	
	
	
	
	
	
	
	
	
	
	
	
	
	
	
	
	

	
	
	
	
	
	
	
	
	
	
	
	
	
	
	
	
	
	
	
	

	
	
	
	
	
	
	
	
	
	
	
	
	
	
	
	
	
	
	
	

	
	
	
	
	
	
	
	
	
	
	
	
	
	
	
	
	
	
	
	

	
	
	
	
	
	
	
	
	
	
	
	
	
	
	
	
	
	
	
	

	
	
	
	
	
	
	
	
	
	
	
	
	
	
	
	
	
	
	
	

	
	
	
	
	
	
	
	
	
	
	
	
	
	
	
	
	
	
	
	

	
	
	
	
	
	
	
	
	
	
	
	
	
	
	
	
	
	
	
	

	
	
	
	
	
	
	
	
	
	
	
	
	
	
	
	
	
	
	
	

	
	
	
	
	
	
	
	
	
	
	
	
	
	
	
	
	
	
	
	

	
	
	
	
	
	
	
	
	
	
	
	
	
	
	
	
	
	
	
	

	
	
	
	
	
	
	
	
	
	
	
	
	
	
	
	
	
	
	
	

	
	
	
	
	
	
	
	
	
	
	
	
	
	
	
	
	
	
	
	

	
	
	
	
	
	
	
	
	
	
	
	
	
	
	
	
	
	
	
	

	
	
	
	
	
	
	
	
	
	
	
	
	
	
	
	
	
	
	
	

	
	
	
	
	
	
	
	
	
	
	
	
	
	
	
	
	
	
	
	

	
	
	
	
	
	
	
	
	
	
	
	
	
	
	
	
	
	
	
	

	
	
	
	
	
	
	
	
	
	
	
	
	
	
	
	
	
	
	
	

	
	
	
	
	
	
	
	
	
	
	
	
	
	
	
	
	
	
	
	

	
	
	
	
	
	
	
	
	
	
	
	
	
	
	
	
	
	
	
	

	
	
	
	
	
	
	
	
	
	
	
	
	
	
	
	
	
	
	
	

	
	
	
	
	
	
	
	
	
	
	
	
	
	
	
	
	
	
	
	

	
	
	
	
	
	
	
	
	
	
	
	
	
	
	
	
	
	
	
	

	
	
	
	
	
	
	
	
	
	
	
	
	
	
	
	
	
	
	
	

	
	
	
	
	
	
	
	
	
	
	
	
	
	
	
	
	
	
	
	

	
	
	
	
	
	
	
	
	
	
	
	
	
	
	
	
	
	
	
	

	
	
	
	
	
	
	
	
	
	
	
	
	
	
	
	
	
	
	
	

	
	
	
	
	
	
	
	
	
	
	
	
	
	
	
	
	
	
	
	

	
	
	
	
	
	
	
	
	
	
	
	
	
	
	
	
	
	
	
	

	
	
	
	
	
	
	
	
	
	
	
	
	
	
	
	
	
	
	
	

	
	
	
	
	
	
	
	
	
	
	
	
	
	
	
	
	
	
	
	

	
	
	
	
	
	
	
	
	
	
	
	
	
	
	
	
	
	
	
	

	
	
	
	
	
	
	
	
	
	
	
	
	
	
	
	
	
	
	
	

	
	
	
	
	
	
	
	
	
	
	
	
	
	
	
	
	
	
	
	

	
	
	
	
	
	
	
	
	
	
	
	
	
	
	
	
	
	
	
	


	
	
	
	
	
	
	
	
	
	
	
	
	
	
	
	
	
	
	
	

	
	
	
	
	
	
	
	
	
	
	
	
	
	
	
	
	
	
	
	

	
	
	
	
	
	
	
	
	
	
	
	
	
	
	
	
	
	
	
	

	
	
	
	
	
	
	
	
	
	
	
	
	
	
	
	
	
	
	
	

	
	
	
	
	
	
	
	
	
	
	
	
	
	
	
	
	
	
	
	

	
	
	
	
	
	
	
	
	
	
	
	
	
	
	
	
	
	
	
	

	
	
	
	
	
	
	
	
	
	
	
	
	
	
	
	
	
	
	
	

	
	
	
	
	
	
	
	
	
	
	
	
	
	
	
	
	
	
	
	

	
	
	
	
	
	
	
	
	
	
	
	
	
	
	
	
	
	
	
	

	
	
	
	
	
	
	
	
	
	
	
	
	
	
	
	
	
	
	
	

	
	
	
	
	
	
	
	
	
	
	
	
	
	
	
	
	
	
	
	

	
	
	
	
	
	
	
	
	
	
	
	
	
	
	
	
	
	
	
	

	
	
	
	
	
	
	
	
	
	
	
	
	
	
	
	
	
	
	
	

	
	
	
	
	
	
	
	
	
	
	
	
	
	
	
	
	
	
	
	

	
	
	
	
	
	
	
	
	
	
	
	
	
	
	
	
	
	
	
	

	
	
	
	
	
	
	
	
	
	
	
	
	
	
	
	
	
	
	
	

	
	
	
	
	
	
	
	
	
	
	
	
	
	
	
	
	
	
	
	

	
	
	
	
	
	
	
	
	
	
	
	
	
	
	
	
	
	
	
	

	
	
	
	
	
	
	
	
	
	
	
	
	
	
	
	
	
	
	
	

	
	
	
	
	
	
	
	
	
	
	
	
	
	
	
	
	
	
	
	

	
	
	
	
	
	
	
	
	
	
	
	
	
	
	
	
	
	
	
	

	
	
	
	
	
	
	
	
	
	
	
	
	
	
	
	
	
	
	
	

	
	
	
	
	
	
	
	
	
	
	
	
	
	
	
	
	
	
	
	

	
	
	
	
	
	
	
	
	
	
	
	
	
	
	
	
	
	
	
	

	
	
	
	
	
	
	
	
	
	
	
	
	
	
	
	
	
	
	
	

	
	
	
	
	
	
	
	
	
	
	
	
	
	
	
	
	
	
	
	

	
	
	
	
	
	
	
	
	
	
	
	
	
	
	
	
	
	
	
	

	
	
	
	
	
	
	
	
	
	
	
	
	
	
	
	
	
	
	
	

	
	
	
	
	
	
	
	
	
	
	
	
	
	
	
	
	
	
	
	

	
	
	
	
	
	
	
	
	
	
	
	
	
	
	
	
	
	
	
	

	
	
	
	
	
	
	
	
	
	
	
	
	
	
	
	
	
	
	
	

	
	
	
	
	
	
	
	
	
	
	
	
	
	
	
	
	
	
	
	

	
	
	
	
	
	
	
	
	
	
	
	
	
	
	
	
	
	
	
	

	
	
	
	
	
	
	
	
	
	
	
	
	
	
	
	
	
	
	
	

	
	
	
	
	
	
	
	
	
	
	
	
	
	
	
	
	
	
	
	

	
	
	
	
	
	
	
	
	
	
	
	
	
	
	
	
	
	
	
	

	
	
	
	
	
	
	
	
	
	
	
	
	
	
	
	
	
	
	
	

	
	
	
	
	
	
	
	
	
	
	
	
	
	
	
	
	
	
	
	

	
	
	
	
	
	
	
	
	
	
	
	
	
	
	
	
	
	
	
	

	
	
	
	
	
	
	
	
	
	
	
	
	
	
	
	
	
	
	
	

	
	
	
	
	
	
	
	
	
	
	
	
	
	
	
	
	
	
	
	

	
	
	
	
	
	
	
	
	
	
	
	
	
	
	
	
	
	
	
	

	
	
	
	
	
	
	
	
	
	
	
	
	
	
	
	
	
	
	
	

	
	
	
	
	
	
	
	
	
	
	
	
	
	
	
	
	
	
	
	

	
	
	
	
	
	
	
	
	
	
	
	
	
	
	
	
	
	
	
	

	
	
	
	
	
	
	
	
	
	
	
	
	
	
	
	
	
	
	
	

	
	
	
	
	
	
	
	
	
	
	
	
	
	
	
	
	
	
	
	

	
	
	
	
	
	
	
	
	
	
	
	
	
	
	
	
	
	
	
	

	
	
	
	
	
	
	
	
	
	
	
	
	
	
	
	
	
	
	
	

	
	
	
	
	
	
	
	
	
	
	
	
	
	
	
	
	
	
	
	

	
	
	
	
	
	
	
	
	
	
	
	
	
	
	
	
	
	
	
	

	
	
	
	
	
	
	
	
	
	
	
	
	
	
	
	
	
	
	
	

	
	
	
	
	
	
	
	
	
	
	
	
	
	
	
	
	
	
	
	

	
	
	
	
	
	
	
	
	
	
	
	
	
	
	
	
	
	
	
	

	
	
	
	
	
	
	
	
	
	
	
	
	
	
	
	
	
	
	
	

	
	
	
	
	
	
	
	
	
	
	
	
	
	
	
	
	
	
	
	

	
	
	
	
	
	
	
	
	
	
	
	
	
	
	
	
	
	
	
	

	
	
	
	
	
	
	
	
	
	
	
	
	
	
	
	
	
	
	
	

	
	
	
	
	
	
	
	
	
	
	
	
	
	
	
	
	
	
	
	

	
	
	
	
	
	
	
	
	
	
	
	
	
	
	
	
	
	
	
	

	
	
	
	
	
	
	
	
	
	
	
	
	
	
	
	
	
	
	
	

	
	
	
	
	
	
	
	
	
	
	
	
	
	
	
	
	
	
	
	

	
	
	
	
	
	
	
	
	
	
	
	
	
	
	
	
	
	
	
	

	
	
	
	
	
	
	
	
	
	
	
	
	
	
	
	
	
	
	
	

	
	
	
	
	
	
	
	
	
	
	
	
	
	
	
	
	
	
	
	

	
	
	
	
	
	
	
	
	
	
	
	
	
	
	
	
	
	
	
	

	
	
	
	
	
	
	
	
	
	
	
	
	
	
	
	
	
	
	
	

	
	
	
	
	
	
	
	
	
	
	
	
	
	
	
	
	
	
	
	

	
	
	
	
	
	
	
	
	
	
	
	
	
	
	
	
	
	
	
	

	
	
	
	
	
	
	
	
	
	
	
	
	
	
	
	
	
	
	
	

	
	
	
	
	
	
	
	
	
	
	
	
	
	
	
	
	
	
	
	

	
	
	
	
	
	
	
	
	
	
	
	
	
	
	
	
	
	
	
	

	
	
	
	
	
	
	
	
	
	
	
	
	
	
	
	
	
	
	
	

	
	
	
	
	
	
	
	
	
	
	
	
	
	
	
	
	
	
	
	

	
	
	
	
	
	
	
	
	
	
	
	
	
	
	
	
	
	
	
	

	
	
	
	
	
	
	
	
	
	
	
	
	
	
	
	
	
	
	
	

	
	
	
	
	
	
	
	
	
	
	
	
	
	
	
	
	
	
	
	

	
	
	
	
	
	
	
	
	
	
	
	
	
	
	
	
	
	
	
	

	
	
	
	
	
	
	
	
	
	
	
	
	
	
	
	
	
	
	
	

	
	
	
	
	
	
	
	
	
	
	
	
	
	
	
	
	
	
	
	

	
	
	
	
	
	
	
	
	
	
	
	
	
	
	
	
	
	
	
	

	
	
	
	
	
	
	
	
	
	
	
	
	
	
	
	
	
	
	
	

	
	
	
	
	
	
	
	
	
	
	
	
	
	
	
	
	
	
	
	

	
	
	
	
	
	
	
	
	
	
	
	
	
	
	
	
	
	
	
	

	
	
	
	
	
	
	
	
	
	
	
	
	
	
	
	
	
	
	
	

	
	
	
	
	
	
	
	
	
	
	
	
	
	
	
	
	
	
	
	

	
	
	
	
	
	
	
	
	
	
	
	
	
	
	
	
	
	
	
	

	
	
	
	
	
	
	
	
	
	
	
	
	
	
	
	
	
	
	
	

	
	
	
	
	
	
	
	
	
	
	
	
	
	
	
	
	
	
	
	

	
	
	
	
	
	
	
	
	
	
	
	
	
	
	
	
	
	
	
	


內政部核准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
	
	
	
	
	
	
	
	
	
	
	
	
	
	

	
	
	
	
	
	
	
	
	
	
	
	
	
	

	
	
	
	
	
	
	
	
	
	
	
	
	
	

	
	
	
	
	
	
	
	
	
	
	
	
	
	

	
	
	
	
	
	
	
	
	
	
	
	


	
	
	
	
	
	
	
	
	
	
	
	
	
	

	
	
	
	
	
	
	
	
	
	
	
	
	
	

	
	
	
	
	
	
	
	
	
	
	
	
	
	

	
	
	
	
	
	
	
	
	
	
	
	
	
	

	
	
	
	
	
	
	
	
	
	
	
	
	
	

	
	
	
	
	
	
	
	
	
	
	
	
	
	

	
	
	
	
	
	
	
	
	
	
	
	
	
	

	
	
	
	
	
	
	
	
	
	
	
	
	
	

	
	
	
	
	
	
	
	
	
	
	
	
	
	

	
	
	
	
	
	
	
	
	
	
	
	
	
	

	
	
	
	
	
	
	
	
	
	
	
	
	
	

	
	
	
	
	
	
	
	
	
	
	
	
	
	

	
	
	
	
	
	
	
	
	
	
	
	
	
	

	
	
	
	
	
	
	
	
	
	
	
	
	
	

	
	
	
	
	
	
	
	
	
	
	
	
	
	


內政部核准歸化中華民國國籍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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